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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财政局文件
信财购〔2018〕4 号

关于启用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服务水平,简化采购备案及申请程

序，切实提高政府采购效率,按照省厅要求，市财政局将启用

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。采购人登录信阳市政府采购网并

进行用户注册后，相关政府采购业务将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

统办理。2019 年 1 月 1 日后不再接受纸质采购备案及变更审

批，各采购单位需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对政府采购项目实

施网上计划备案及合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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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可咨询和委托相关代理机构。

系统对以下情形将实行自动备案：1、无论金额大小采用

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。2、公开招标限额以下采用非公开招标

方式的。但采购项目中含进口产品除外。采购计划备案提交后，

即可在“计划查询”中查看项目状态，此时状态应自动显示为

“采购中”，即表示计划备案成功，采购单位即可委托代理机

构具体实施采购活动。采购单位可在“计划查询”中打印实施

计划表，加盖采购人公章后作为计划已经备案的依据。

对预算单位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,变更为采

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审核和批复,实行网上审核。非公开

招标采购失败需变更方式的,采购单位可按对应适用情形自主

变更。

(一)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政府采购项目应采用公开

招标的方式,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的,

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时,需要在附件中提交方式

变更申请扫描件,由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审核。变更申请内容

包括预算单位名称、采购项目名称、项目预算金额、项目概况

等项目基本情况说明,拟申请采用的采购方式和理由,联系人

及联系电话等。同时上传有关证明材料,其中采用招标所需时

间不能满足需要而申请变更采购方式的,应当提供项目紧急原

因的说明材料;因采购任务涉及国家秘密需要变更采购方式的,

应当提供相关说明，相关文件查验后退采购人。

(二)因公开招标失败需进行方式变更的,预算单位在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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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计划管理模块选择“采购失败方式变更”功能,提交方式

变更申请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审核。变更申请内容包括预算

单位名称、采购项目名称、项目预算金额、项目概况等项目基

本情况说明,拟申请采用的采购方式和理由,联系人及联系电

话等。同时上传有关证明材料,包括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

发布招标公告的证明材料;预算单位、采购代理机构出具的对

招标文件和招标过程没有供应商质疑或者有质疑但已处理的

说明材料;评标委员会或 3 名以上评审专家出具的招标文件没

有不合理条款的论证意见。

(三)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、但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,

需由公开招标变为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,预算单位应在提出申

请前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进行公示,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公示内容包括采购人、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;拟采购的

货物或者服务的说明;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

明;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、地址;专业人员对相关供应商因专

利、专有技术等原因具有唯一性的具体论证意见,以及专业人

员的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职称;公示的期限;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

构、财政部门的联系地址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。达不到公开招

标数额标准、需采用单一来源方式的,预算单位要严格按照单

一来源的法定条件确定并公示,市财政局不再审核。

（四）采购进口产品网上审批流程。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

国产品,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应经市财政局批准后实施。采购

进口产品申请实行网上审批。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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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时,如采购项目包含进口产品的,选择采购进口产品审核功

能,提交采购进口产品申请和相关专业人员采购进口产品论证

意见的扫描件,说明项目基本情况和申请采购进口产品的理由,

由市财政局审核。

需要网上审核的，采购计划备案提交后，可在“计划查询”

中查看项目状态，当状态显示“审核”时，表示财政部门还在

审核。当状态显示为“采购中”时，表示审核已经通过，采购

单位即可委托代理机构具体实施采购活动。采购单位可在“计

划查询”中打印实施计划表，加盖采购人公章后作为已审核依

据。

三、采购合同公告和备案流程

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规定,预算单位应在中

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 30 日内,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

订政府采购合同;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,在

政府采购指定媒体进行公告;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7 个工

作日内,将政府采购合同副本报财政部门备案。

预算单位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,及时签订政府采购

合同,合同签订 2 个工作日内登录采购系统,在“合同管理”模

块点击“合同备案”填写合同基本信息,上传合同扫描件。信

息填写并保存后，点击“公告及备案”，系统将自动在“河南

省政府采购网”进行合同公告，同时合同备案信息将推送财政

部门。

合同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信息内容的,应作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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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处理不予公告。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由预算单位依据国家法

律法规确定。合同中涉及商业秘密的,由预算单位依据国家有

关规定,与供应商在合同中约定,但合同标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

单价、合同金额等内容不得作为商业秘密。涉及个人隐私的姓

名、电话联系,除征得权利人同意外,不得对外公告。不得对外

公告的部分,上传的合同扫描件要将其遮盖。

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后,采购系统自动将合同信息转入备案

环节,预算单位不再重复录入合同备案信息。市财政局对合同

进行备案,合同备案后预算单位才可安排货款支付。采购人可

在“合同查询”中查看备案情况，当状态显示“已备案通过”

时表示备案成功，采购人可点击提交支付后点击“增加”填写

具体支付金额，并打印支付表。政府采购合同没有进行公告和

备案的,不得进行资金支付。

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备案后不得擅自变更,确需变更合同账

户、开户行等信息的,需由合同双方共同向市财政局提出变更

申请。

四、操作指南

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的具体操作规程及说明请登

录“信阳市政府采购网”点击“业务指南”进入业务问题解答

下载相关操作说明。

信阳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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